
关于开展2015年度寻访
“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活动的通知
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学联秘书处，各高校团委、学生会：
为进一步挖掘“三走”活动的基层榜样，发挥带动作用，形成长效机制，推进“三走”活动持续有效开展，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决定联合开展2015年度寻访“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活动，具体通知如下。

一、报名条件

1. 普通高校（含民办、高职）的全日制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宿舍集体均可报名。

2. 宿舍成员均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积极参与“三走”活动，身心健康，成绩优良，品行端正，乐观向上。

3. 本年度以来，宿舍成员集体（按四人计，不是四人的按比例折算）每个月的锻炼时间合计达到100小时，且每人不少于20小时。

4. 宿舍集体或个人的相关事迹在本校的校园媒体或其他社会媒体上有过相关报道或推介者优先考虑。

二、报名方式及要求

1. 符合报名条件的宿舍（含新生宿舍）于11月20日前向所在学校团委提交报名表。
2. 报名参评的宿舍要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自身事迹，传播效果将作为评选的重要依据。通过腾讯微信，将宿舍参与体育锻炼的故事通过“朋友圈”进行传播，集齐不少于40个赞。在11月25日前，在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百炼之星#话题下，发布相关事迹，@共青团中央学校部（新浪微博） @团中央学校部（腾讯微博）和本省及本校团委官方微博，获得不少于100个微博好友点赞、20个微博好友转发支持。
三、活动要求

1. 各高校团委开展校内寻访“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活动。（1）12月20日至12月25日对本校报名宿舍进行审核，重点审核基本资料和事迹情况是否真实、是否通过新媒体（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微信等平台）积极展示、是否集齐不少于40个赞，获得不少于100个微博好友点赞、20个微博好友转发支持。对参加“三走”情况和锻炼时间情况应主要听取班级团支部意见和同学意见。（2）各高校团委需在团委官方微博#百炼之星#话题下进行推荐名单公示。（3）公示完成后，各高校根据当地省级团委的安排将本校推荐的1至2个“百炼之星”宿舍的报名表及校内宣传材料报至省级团委学校部。同时需向省级团委学校部提供推荐材料的完整电子版。

2. 省级团委评议阶段。（略）
3. 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评选出“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宿舍及“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标兵宿舍。（1）1月10日启动“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标兵宿舍网络投票。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将通过“中华全国学联”微信平台发起对各省级团委推荐的110名“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宿舍的投票，投票成绩占到最终成绩的30%。（2）团中央学校部、全国学联秘书处将组织有关专家召开“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标兵宿舍评审会，评审成绩占到最终成绩的70%。

四、活动评选

本次活动最终将评选出2015年度“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标兵宿舍10个；2015年度“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宿舍100个；2015年度“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提名奖宿舍1000个，以上均颁发荣誉证书。

联 系 人：杨东峰  贾沂伟
联系电话：（010）85212282
电子邮箱：sanzou2014@163.com
附件：寻访“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报名表
              团中央学校部 全国学联秘书处

             2015年10月22日
附件
寻访“中国大学生百炼之星”报名表

学校：                    负责人：                联系方式：
	宿舍负责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联系方式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E-mail
	

	所在学校、院系、年级
	
	QQ号
	

	通信地址
	

	宿

舍
成

员

情

况
	姓名
	院系、年级
	出生年月
	QQ号
	联系方式

	
	
	
	
	
	

	
	
	
	
	
	

	
	
	
	
	
	

	
	
	
	
	
	

	宿舍事迹情况介绍
	

	同学互评意见
	

	班级团支部评议意见
	校团委意见

	意见（不少于50字）：

年   月   日
	（签章）

年   月   日

	团省委学校部意见
	团中央学校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签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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